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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湖南省株洲市红旗北路3号 

签署日期：2005 年 9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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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名称：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红旗北路 3号 

联系人：张英姿、金卓钧 

电话：0733－8450105、8450019 

传真：0733－8450108 

收购人名称：潍柴动力（潍坊）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民生东街 26 号 

电话：0536-8197072 

传真：0536-8197073 

董事会报告书签署日期：2005 年 9 月 15 日 

 

董事会声明 

 

  一、本公司全体董事确信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二、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向股东所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整体利益、客观审慎做出的； 

  三、本公司全体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如有利益冲突，相关的董

事已经予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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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收购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公司或公司        指  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潍柴投资或收购人     指  潍柴动力（潍坊）投资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             指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德隆             指  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创宝             指  广州市创宝投资有限公司 

陕西众科源           指  陕西众科源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华融或华融公司       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万向             指  陕西万向西部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或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标的股份             指  华融托管的湘火炬 263,279,520 股股份 

本次收购/本次股权转让 指  根据华融、新疆德隆、广州创宝、陕西众科源和潍柴投

资共同签署的《股份转让合同》，华融、新疆德隆、广州

创宝、陕西众科源同意将其所持湘火炬 263,279,520 股非

流通股以总价 62,229 万元转让给潍柴投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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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被收购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一）被收购公司的名称：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湘火炬 A 

 股票代码：000549 

（二）被收购公司注册地：湖南省株洲市黄河南路 1号 

主要办公地点：湖南省株洲市红旗北路 3号 

 联系人：张英姿、金卓钧 

电话：0733-8450105、8450019 

传真：0733-8450108 

 （三）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的发展情况 

  1、主营业务状况 

  公司营业范围：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其它制造业、高新技术产品投资；开

发、生产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及配件、摩托车及配件、机电

设备；经营本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核定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目前公司主导产品为：载重车、自卸车、牵引车、特种车、重型越野车、轻型越野车、

车桥、变速器、分动器、取力器、汽车齿轮、汽车空调压缩机、刹车盘、车灯、车镜、活

塞销、火花塞、汽车内饰件、汽车电子仪表等。 

近年来，公司一直围绕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主业进行了深入地探索，经历了从单一的火

花塞产品到点火系统、刹车系统、内饰系统并举的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为进一步增加企业

的抗风险能力、提高终端产品的附加值，在详细分析了汽车行业的价值链及自身实力后，

2001 年，公司与陕西汽车齿轮总厂合资成立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进入汽车关键

总成行业； 2002 年，公司通过成立东风越野车有限公司，开始进入汽车整车领域。并通

过与陕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控股组建了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一举奠定了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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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汽车行业特别在重型汽车行业中的地位。 

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按照国际通行方式，以 2004 年企业营业收入为

入围标准，经专家委员会审定，发布的“2005 年中国企业 500 强” 排行榜中公司名列第

209 位。 

 

  2、最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上半年 

总资产 546790 1015148 897361 892302 

净资产 104692 130623 149984 169468 

主营业务收入 392684 1031399 1154042 448126 

净利润 11562 22273 18169 20501 

净资产收益率 11.04% 17.05% 12.11% 12.10% 

资产负债率 68.24％ 69.03％ 66.56％ 64.33％ 

 

  3、近三年年报刊登的报刊名称及时间 

  2004 年年报于 2005 年 4 月 2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2003 年年报于 2004 年 3 月 2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2002 年年报于 2003 年 3 月 1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四）在本次收购发生前，本公司资产、业务、人员等与最近一期披露的情况相比没有
发生变化。 

 

二、与被收购公司股本相关的情况 
 （一）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股本结构 

股份类别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1、发起人股份 74397600 7.95% 
   其中：国家持有股份 74397600 7.95% 
2、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63279520 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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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337677120 36.07%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598609440 63.93%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598609440 63.93% 
三、股份总数 936286560 100% 

 

 （二）收购人持有被收购公司股份的详细名称、数量、比例 
 收购人潍坊投资没有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 

 

 （三）收购人公告收购报告书之日前十名股东名单及其持股数量、比例 
  2005 年 8 月 19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1 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5200000 21.92 
2 株洲国有资产管理局 74397600 7.95 
3 广州市创宝投资有限公司 36000000 3.84 
4 陕西众科源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2079520 2.36 
5 付国建 8550000 0.91 
6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裕富证券投资基金 3804297 0.41 
7 交通银行－科瑞证券投资基金 3064099 0.33 

8 
国际金融－汇丰－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LIMITED 2700000 0.29 

9 孙良卓 1547200 0.17 
10 交通银行－科讯证券投资基金 1375400 0.15 

 总   计 358718116  38.33 
 
（四）被收购上市公司持有、控制收购人股份情况 

  本公司没有持有、控制收购人股份。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在本次收购发生前，本公司董事会已于 2003 年 7 月 11 日出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的说明》，并于 2003 年 7 月 1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 

  湖南开元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已进行专项审计并于2003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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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出具(2003)专审字第 46 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该报告已于

2003 年 7 月 1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 

  第三节  利益冲突 

  一、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关联方关系 
 

  （一）本公司与收购人关系 

  本公司与收购人潍柴投资无任何法律关系。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关系 

  本公司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与收购人潍柴投资无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家属无在潍柴投资及其关联企业任职的情况。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收购报告书公告之日持有收购人股份情况 

  截止收购报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潍柴投资股份，

过去六个月内亦无买卖潍柴投资公司股份的行为。 

 

（四）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收购报告书公告之日持有本

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或关系） 持股数量（股） 最近 6个月交易情况 

1 杨克勤 董事长 4000 在 2005 年 4 月购入，被冻结 

2 聂新勇 董事、总裁 360000 无 

3 刘海南 副董事长 145364 无 

4 黄学明 监事会主席 10600 无 

5 李  智 监事 20000 无 

6 赵项题 监事 10000 无 

7 龙玉琪 监事 100 无 

8 王家谱 财务总监 10000 无 

9 张玉浦 副总裁 45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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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国仁 副总裁 10000 无 

11 李大开 副总裁 250 无 

12 叶  磊 副总裁 20000 无 

13 顾群 独立董事顾林生之女 15000 无 

除此之外，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亦不存

在过去 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收购人对拟更

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二、本公司无下列情况 

（一）本公司的董事将因该项收购而获得利益，以补偿其失去职位或者其他有关损失

的； 

（二）本公司的董事与其他任何人之间的合同或者安排，取决于收购结果的； 

（三）本公司的董事在收购人订立的重大合同中拥有重大个人利益的； 

（四）本公司董事及关联方与潍柴投资（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

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之间有重要的合同、安排以及利

益冲突的。 

 

  第四节  董事建议或声明 

  一、本公司董事会对收购人的资信情况、收购意图、后续计划等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一）资信情况 

 潍柴投资是于2005年 8月 2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638,000,000

元人民币，截止到 2005 年 8 月 11 日，该公司无任何负债，资产全部为账面现金。银行目

前尚无对潍柴投资的资信评级。 

潍柴投资第一大股东潍柴动力资信良好，长期被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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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银行、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等评为 AAA 级信

用单位。 

 （二）收购意图与后续计划 

潍柴动力和湘火炬同属汽车和工程机械类零部件核心生产企业，潍柴动力分别占载重

汽车（15 吨以上）和装载机（5吨）发动机份额的 80%和 75%，而且潍柴动力拥有国内覆盖

范围较为密集的维修服务网络；湘火炬在整个汽车整车和传动方面拥有国内一流的技术和

广阔的市场。潍柴动力希望通过与湘火炬的重组，使两者之间达成优势互补，延伸和完善

市场链，发挥整体最大效益。 

本次收购完成后，潍柴动力将综合分析与湘火炬的优势所在，把潍柴动力的优势资源

纳入到湘火炬的产业发展中，使两者之间能够发挥最大的协同作用，使湘火炬发展成为中

国业内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具有竞争力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提供商之一。 

  二、原控股股东和股份实际控制方与本公司的债务关系 

  新疆德隆及其关联方占用本公司 30109.2 万元资金；新疆德隆的关联方德恒证券存在

着挪用本公司 1亿元国债资金的事实；公司还将持有的新世纪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全

部股权（截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该等股权帐面价值为 6106.8025 万元）质押给银川市商业

银行，用于为德隆实际控制的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向该行贷款提供质押担保；新

疆德隆的关联方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挪用新疆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的委托理财

2767.73 万元。上述信息已经湖南证监局调查核实，本公司已于 2004 年 5 月 29 日、2004

年 7 月 20 日、2004 年 8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进行了披露。 

 

三、原控股股东和股份实际控制人对其占用被收购上市公司资金的解决方案 

（一）根据本公司与华融公司于 2005 年 5 月 23 日签署的《债权委托处置协议》，本公

司将对新疆德隆及其关联方的债权 40109.2 万元全权委托给华融公司处置。该 40109.2 万

元债权包括：①新疆德隆及其关联方占用本公司 30109.2 万元资金； ② 德恒证券武汉营

业部挪用的本公司国债资金 10000 万元。根据潍柴投资、华融公司及本公司于 2005 年 8

月 11 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交易各方同意将上述 40109.2 万元债权以 40109 万元的

转让价格转让给潍柴投资。 

（二）公司将持有的新世纪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银川市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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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为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向该银行申请贷款提供质押担保，本公司对该部分投

资已计提 75％的资产减值准备；新疆德隆的关联方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挪用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新疆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的委托理财 2767.73 万元，本公司对该部分短期投资

已计提 50％的减值准备。如以上投资发生损失，公司将通过司法程序向有关公司进行追索。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解决方案的意见 

    董事会对上述解决方案的意见：董事会认为此方案能尽快收回绝大部分被原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并将通过司法程序继续追讨剩余部分。同时此方案将有利于公司

迅速恢复市场信用，重塑市场良好形象，保持公司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持续发展。 

    独立董事对上述解决方案的意见：本公司独立董事顾林生、林大为认为，股权转让方

案能够使公司尽快摆脱德隆事件的影响，同时，占用资金的解决方案能够使公司受偿绝大

部分被德隆占用的资金，从而保护广大投资者的近期及长远利益，因此，方案可行。对于

尚未追回的债务，公司应继续依法追索。力争将损失减低到最小程度。另外，湘火炬公司

应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及债务处理方案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五、是否已经聘请审计机构就有关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要求（《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3 年修订）），本公司聘请了

湖南开元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截止至2004年12月31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

用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意见。具体内容见本公司《2004 年年度报告》。 

 

    六、本次股权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潍柴投资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的比例为 28.12％，成为本公

司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仍将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和财务独立，对于本公司的独

立经营能力并无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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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一、 本公司及其关联方在本次收购发生前 24 个月没有发生下列对本次收购产生重大影

响的事件： 

（一）本公司订立的重大合同； 

（二）本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 

（三） 第三方拟对本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收购或者本公司对其他公

司的股份进行收购； 

（四）正在进行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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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董事会声明及签名 

 

  本公司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均已

进行详细审查。董事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董事签名：杨克勤、刘海南、聂新勇、余长江、常运东、林大为、顾林生 

 

 

 

 

 

 

 

 

 

 

 

  签署日期：2005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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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3、本公告中所涉及的全部协议。 
 
  上述备查文件备查阅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